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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1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转递一件概念文件，以备安全理事会 2009 年 10 月 5 日公开辩论“妇女

与和平与安全：满足妇女与女童在冲突后对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需要”的议题(见

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特命全权大使 

            黎良明(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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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9 月 18 日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的附件 
 
 

  满足妇女与女童在冲突后对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概念文件 

 

1. 安全理事会 2000 年通过第 1325(2000)号决议，认识到把两性平等问题置于

和平进程、包括维持和平、建立和平、冲突后重建所有各阶段工作的重要位置，

非常重要。该决议推动安理会、会员国、联合国机构、民间团体、和其他利益攸

关者采取行动，在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时，一贯具有对性别问题有敏感性的态度。

该决议通过以来，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年度报告，审查该决议的执行情况，安理

会通过八项主席声明和第 1820(2008)号决议。这些文件和其他有关文件强调，为

了维持和推动和平与安全，必须采取行动，解决妇女的需要，确保妇女平等地参

与并充分参加调解与谈判过程、参加维持和平的所有方面、参加管理人道主义援

助、以及参加冲突后的重建。 

2. 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和第 1820(2008)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声

明和其他有关文件，已经获得重大成果，特别是增加了对武装冲突中平民、包括

妇女和女童的保护，增加了妇女参加和平与安全进程。然而，由于有许多缺点和

面临许多挑战，情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在冲突后期间，因为她们被排

除在决策程序之外，她们的需要没有被适当承认，经费不足，因此她们对建设和

平的贡献受到限制。最近包括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等的报告和研究显

示，为冲突后阶段妇女需要所拨的经费非常不足。妇发基金审查了 2006 年到 2008

年三年间 23 个冲突后国家联合呼吁和紧急呼吁的将近 17 000 个项目，发现在申

请经费项目中，不到 3%是明确针对性别问题。另一个“冲突后需要评估”对八个

国家内为妇女需要提供援助的研究显示，仅有 8%的拟议预算中包括了关于妇女需

要的具体内容。 

3. 缺乏对冲突后的妇女需要提供经费，可能是反映妇女参加建设和平进程不

足，特别是参加冲突后规划不足，以及她们参与和平谈判、调解、安全与司法改

革的代表不足。妇发基金的又一调查说，在官方谈判代表团中，妇女团员平均只

占 7%，自 1992 年后，签署和平协议的人中，只有 2.4%是妇女。 

4. 秘书长 2009 年关于冲突后立即进行和平建设的报告说，对和平的威胁往往

在冲突后的最初阶段最危急，而这个期间是确保完全、切实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最关键的机会。 

5. 为了增加和提高切实而一贯地回应妇女在冲突后重建中的需要，必须在最早

期就把妇女参加和平建设、规划和监测列为优先，并给予支持。在调解冲突、争

端解决、和平谈判、早期复原措施中必须重视妇女的优先问题。在冲突期间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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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后的规划过程中忽视妇女的优先需要，特别是她们人身安全、生产性资产、收

入保障、基本服务的获得、决策机会等的需要，会为复原带来巨大代价，损害恢

复法治与重新启动经济的努力。 

6. 由于妇女在和平过程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除非及时、系统地提供经费解决

在冲突中妇女的需要、优先事项和关切问题，冲突后重建工作势将一直无法产生

切实、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效果。安全理事会越南主席将在 2009 年 10 月 5 日召

开关于“满足妇女与女童在冲突后对可持续和平与安全的需要”议题的公开辩论，

为安全理事会、会员国、和其他组织提供论坛，审查第 1325(2000)号决议和有关

文件的执行情况，讨论采取进一步措施，满足冲突情况中妇女和女童的需要，以

期增加她们参与和参加和平进程，从而对维持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公开辩论由

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主持。 

7. 为此，越南请安理会、各会员国和其他组织交换意见，讨论下列提纲： 

• 审查第 1325(2000)号决议和有关文件的执行情况 

• 评价冲突对妇女与女童的影响，评估她们在冲突后情况中的需要 

• 查明如何提高并维持妇女在冲突后重建与重返社会、选举、司法、安保

部门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妇女参加以下工作：国家建设、治理、社会经

济发展的决策机构、特别是关于妇女与女童福利政策的机构 

• 联合国系统协调而一贯地援助关于为冲突后妇女与女童的安全、恢复、

发展需要而培养国家能力的倡议，但是应当遵重当地特殊情况 

• 会员国在以下几方面的作用：确保提高妇女政治和经济能力、保护妇女

和女童权利、采取措施提升妇女参加所有冲突后的工作和把两性平等问

题置于冲突后战略中的重要位置 

• 筹备庆祝第 1325(2000)号决议十周年。 

 


